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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9_9D_9E_E5_c36_53126.htm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四

条第1款：关于非典型的公司、企业人员 受贿罪的规定刑法

第一百八十四条第1款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

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

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

规定定罪量刑。”比较本款与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可以

发现，基于立法的特别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

作人员”在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时，须具备特殊的条

件，表现为：1.与典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差

异。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特定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

为，属于受贿罪的一般形态，即，典型形态。典型形态受贿

犯罪在客观方面，一般均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现有职务范围

内的权力，即利用本人因现有职务而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

种公共事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而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1款

对“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成立公司、企业人

员受贿罪，却未提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求，行为人

只要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即成立犯罪

，而无论其是否具备职务上的便利，包括：(1)行为人具有“

职务上的便利”但在犯罪中未予利用；(2)行为人仅属于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一般工作人员本身根本无“职务上的便利



”可资利用。2.与经济受贿犯罪时空条件的差异。刑法理论

一般将特定主体“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

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作为“经济受

贿”加以研究，以区别于典型受贿，且将经济受贿限制在“

经济往来”中，以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存在商品流转关系为

必须。而在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1款规定的“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构成公司、企业人员经济受贿型犯罪时

，“经济往来”的范围被进一步限制在“金融活动”中，超

出此范围的经济活动和往来不再归入经济受贿型公司、企业

人员受贿罪之中。二、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2款：关于非典

型的受贿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三百八十六、三

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受贿罪的典型形态，尽管犯罪客观行为方

式不同，但从犯罪主体和客观方面考查，均强调主体须具备

国家工作人员的条件，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或者收受贿赂、或者经济受贿、斡旋受贿的行为。刑法第一

百六十三条第3款虽同属援引性规定，但与典型形态受贿相比

，仅是犯罪主体范围上的差异，但客观行为条件则与典型形

态受贿罪相同。而在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2款的规定则较为

特殊，表现为：1.犯罪主体限于“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属国家工作人

员的范围，他们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

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国家工作人员

的受贿罪论处，体现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种将“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统统归入国

家工作人员的观点，忽视了刑法对该类人员的特殊规定和要



求，是错误的。首先，“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并不必然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九十三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

同时强调主体的身份性和公务性特征，无论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还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具备“从事公务”的条件方能

成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2

款的“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

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

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

就可以成立受贿罪，“金融业务活动”与“公务活动”并不

等同，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无须具备“从事公务”的条件

。其次，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2款“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

仅对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以典型受贿和经济受贿方式实施

的受贿负刑事责任，而并不对第三百八十八条所规定的斡旋

受贿负刑事责任。因而，“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含义

比“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更宽泛，不能将其简单划入“准

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